
1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

部）依文化資產獎勵

補助辦法第二條及水

下文化資產獎勵補助

辦法第二條規定，為

鼓勵個人、團體、法

人、政府機關(構)積

極參與文化資產保

存，並獎勵卓越文化

資產保存個案及對文

化資產保存推動具有

傑出貢獻者，特訂定

本要點。 

一、宗旨：文化部（以下簡

稱本部）為鼓勵個人、

團體、機關或企業積

極參與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並獎勵卓越之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或

對文化資產保存之推

動具有傑出貢獻者，

特訂定本要點。 

定明本要點授權依據。 

 

 

 二、依據：文化資產獎勵

補助辦法第二條辦

理。 

一、本點刪除。 

二、本要點補助依據已於

第一點定明，爰予刪

除。 

二、本要點所稱文化資產

保存，係指對於有形

文化資產、無形文化

資產、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與水下文化資產

之保存、活化、傳承、

維護及宣揚。 

前項之有形文化

資產，不包括自然地

景及自然紀念物。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本要點所稱文化

資產保存定義。 

 

三、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

頒給之獎項及獎勵方

式如下： 

(一)保存修復類：對

有形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之

保存修復，具有

優越成效及典範

三、獎項設置類別及獎勵

內容： 

（一）保存維護類：對古

蹟、歷史建築、聚

落、文化景觀、遺

址、古物等文化資

產之保存維護，具

有優越成效及典範

一、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

獎項原為保存維護

類、保存貢獻類、保存

傳承類及特別貢獻獎

四類，茲因「古歷建紀

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

獎」、「古蹟日傳統匠

師表揚」合併，爰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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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之個案，頒

發獎牌一面，保

存修復參與單位

頒發獎狀一幀。 

(二)管理維護類：對

有形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之

管理維護或監管

保護，具有優越

成效及典範性質

之個案，頒發獎

牌一面，實質實

施管理維護或監

管保護單位頒發

獎狀一幀。 

(三)保存貢獻類：對

文化資產保存之

執行、捐助、研

究、修護、政策推

動或社會推廣等

具重大貢獻且有

具體事蹟之個

人、團體、法人、

政府機關(構)授

獎，有形文化資

產及水下文化資

產類合計二名、

無形文化資產及

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類合計一名，

各頒發獎座一

座；得獎者為個

人、團體、私法人

者，另頒贈獎金

新臺幣壹佰萬

元。 

(四)保存傳承類：對

無形文化資產、

性質之具體個案授

獎，每一受獎之個

案頒贈獎牌乙面。 

（二）保存貢獻類：對文

化資產之執行、捐

助或研究具卓越

性、影響性、累積

性之重大貢獻並提

出具體事蹟之個

人、團體、機關或

企業授獎，每一受

獎者頒贈獎金或獎

座乙座。 

（三）保存傳承類：對傳

統藝術、民俗或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

致力於保存傳承工

作，表現傑出之個

人或團體授獎，每

一受獎之個人或團

體頒贈獎金或獎座

乙座、獎牌乙面。 

（四）特別貢獻獎：對長

期投入文化資產之

政策推動、社會推

廣或研究成果，具

傑出貢獻之個人授

獎，每一受獎之個

人頒贈獎金或獎座

乙座。 

要點獎項修正為保存

修復類、管理維護類、

保存貢獻類、優良傳

統匠師類五類，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定明各類獎項得獎名

額、授獎條件及授獎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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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致力於保存

傳承工作，表現

傑出並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九十

一條及第九十六

條登錄認定之個

人、團體、法人、

政府機關(構)二

名，各頒發獎座

一座；得獎者為

個人、團體、私法

人者，另頒贈獎

金新臺幣壹佰萬

元。 

(五)優良傳統匠師

類：對有形文化

資產之保存具有

卓越貢獻，致力

於傳統技術之修

復或傳承，表現

傑出之傳統匠師

三名，各頒發獎

座一座及頒贈獎

金新臺幣伍拾萬

元。 

第一項各款獎項

之得獎名額，評選委

員會得為減少或從缺

之決定。 

四、各類獎項由下列單位

或人員推薦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

府及所屬機關

(構)。 

四、推薦單位： 

（一）文化機關（構）或

團體。 

（二）文化資產相關學術

單位。 

（三）各文化資產類別審

議委員。 

（四）曾任本獎項之評選

配合本要點第三點修正，

爰新增本要點第一項第七

款及第二項規定，並就本

要點第一項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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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或學術

團體。 

(三)文化資產相關財

團法人或社團法

人。 

(四)文化機關（構）或

團體。 

(五)中央主管機關文

化資產審議會委

員。 

(六)曾任本要點各類

獎項之評選委

員。 

(七)前點第一項第二

款之管理維護類

獎項，得由個案

管理機關（構）或

管理人自行報

名。 

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之參選者，由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單位

推薦之。 

委員。 

五、各類獎項由本部於頒

獎年度二月底前函請

各推薦單位進行推

薦，並於本部文化資

產局網站公告相關資

訊。 

各推薦單位或人

員應於頒獎年度三月

底前將推薦表單及相

關證明資料送達本部

文化資產局。 

同一事蹟已得獎

者，不得再受推薦或

報名同一獎項參與評

選。 

五、受理程序： 

（一）受理方式：自授獎

前一年度八月三十

一日前，由本部函

請各推薦單位推

薦，並於網站公告

相關資訊。 

（二）受理推薦時間：授

獎前一年度九月一

日至同年度九月三

十日止（以郵戳為

憑）受理推薦。 

（三）推薦表繳交方式：

於受理推薦期間，

以掛號郵寄本部文

一、修正本要點受理程序

時間。 

二、增訂同一事蹟已得獎

者，不得再受推薦同

一獎項參與評選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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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局，並於信

封註明「國家文化

資產保存獎推薦資

料」。 

六、本部原則於頒獎年度

六月底前完成各類獎

項之評選，除有特殊

情形外，並於該年度

全國古蹟日頒獎表

揚。 

 

六、評選及公告： 

（一）評選時間：授獎前

一年度十二月三十

日前完成全部評選

程序。 

（二）評選基準：各類別

獎項評選基準詳如

附件。 

（三）頒獎日期：各授獎

年度四月十八日。 

修正本要點評選時間及頒

獎時間規定。 

 

七、本部為辦理各類獎項

之評選工作，設置有

形、無形二組評選委

員會。有形組評選委

員會負責評選有形文

化資產類、水下文化

資產類與傳統匠師類

之獎項；無形組評選

委員會負責評選無形

文化資產類及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類之獎

項。其評選程序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初審：由本部文

化資產局就參選

者之文件及資料

予以書面審查；

文件及資料不合

規定者，通知其

於十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

不予受理。 

(二)複審：由各分組

評選委員會就初

七、評選程序： 

（一）本獎項分三階段辦

理評審：初審、複

審及決審。 

1.初審：由本部進行

行政審查，

得針對推薦

對象或案件

派員訪視。 

2.複審：敦聘文化資

產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

專業人士，

依有形及無

形文化資產

類別，組成

二組「複審

評 選 委 員

會」，每組九

至十五人，

召開評選委

員會議提出

該組各獎項

決選名單。 

評選程序原為複審階段依

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類

別，組成二組「複審評選委

員會」，決審階段成立「決

審評選委員會」共同評選。

修正為分別成立有形組、

無形組評選委員會分別負

責各組之複審及決審。並

訂明各組評選委員會之職

責及分工，並修正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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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名單之參選者

符合各類獎項評

選基準(如附件)

之事蹟，進行複

審提具入圍決審

名單。 

(三)決審：各分組評

選委員會得依據

入圍決審名單，

按實際需要辦理

實地勘查或訪查

後，決審出各類

獎項得獎名單及

撰寫得獎理由。 

(四)公告：各類獎項

得獎名單報請本

部部長核定後辦

理公告。 

各分組評選委員

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一人為副召集人，

均由本部部長指派本

部人員兼任，其餘委

員由本部遴聘文化資

產保存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專業人士組成。 

評選委員會開會

時，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不克出席

或迴避時，由副召集

人擔任之；召集人、副

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或

迴避時，由出席委員

相互推派一人為主

席。 

評選委員會委員

均應親自出席，不得

3.決審：複審結果產

生後，由本

部邀集學者

專家、社會

賢達及機關

代表九至十

五 人 組 成

「決審評選

委員會」，其

中學者專家

及社會賢達

不得少於委

員組成人數

三分之二，

召集人由本

部文化資產

局局長兼任

（召集人未

能出席時由

出席委員相

互 推 派 產

生）。 

4.公告：各獎項給獎

名單經部長

核 定 後 公

告，各階段

評選委員皆

為無給職，

委員名單隨

評選結果公

告。 

（二）複審及決審之評選

委員會依評選基準

評選之，評選委員

會需就推選出之個

案計畫及人選，撰

寫得獎理由。 

（三）複審及決審之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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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會議應有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並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始得決議。 

評選委員會應公

正執行評選任務，委

員有關利益迴避之規

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為之。 

評選委員會委員

皆為無給職；委員名

單應隨得獎名單一併

公告。 

委員會委員均應親

自出席會議，會議

之決議，以三分之

二委員之出席，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四）複審及決審之評選

委員會委員有關利

益迴避之規定，依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規定為之。 

八、得獎之個人、團體或法

人之負責人，如有違

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

規定，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

者，本部得視情節輕

重撤銷或廢止其得獎

資格，並追繳其已領

得之獎牌、獎座及獎

金。得獎之團體、法

人，如有違反勞工相

關法令規定者，亦同。 

 一、本點新增。 

二、為符社會期待，本要點

規定之得獎者，如有

違反性平三法、勞工

法令之行為者，因均

足以影響本獎專業性

之形象，爰增訂本規

定。 

九、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

之評選，每三年辦理

一次；各類獎項之受

理推薦、評選、公告及

頒獎時間，本部得視

實際執行需要調整並

公告於本部文化資產

局網站。 

八、其他：本要點每三年辦

理一次，各獎項之推

薦、評選及公告時間，

本部得視實際執行需

要調整並公告於本部

網站。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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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評選基準 

修正規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壹、有形組評選之獎項及

基準如下：  

一、保存修復類獎項，應

符合下列六項以上之

基準： 

(一)透過修復工作，闡

明彰顯有形文化資

產價值，並傳達地

域精神及特色。 

(二)修復成果成功的詮

釋文化、社會及歷

史之重要意涵。 

(三)修復或再利用原

則，具國際憲章所

宣示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概念。 

(四)新添元素或創新技

術，尊重既有風貌

特色、空間特質。 

(五)使用合適的材料、

工法和修復技術，

並有良好之品質管

控。 

(六)對於文化資產之複

雜度、敏感度和技

術上問題等，有良

好之解決方法。 

(七)修復工作及成果，

具備在地性、地區

性、全國性或國際

性之影響程度。  

(八)對於類型罕見及材

質特殊之文化資產

修復，取得開創性

成果或深具示範性

意義。 

壹、有形文化資產組（包括

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景

觀、聚落、遺址、古物類等

文化資產及其保存技術） 

一、保存維護類評選基準： 

(一) 透過維護修復工

作，闡明彰顯有形

文化資產價值，並

傳達地域精神及特

色。 

(二)修復成果成功的詮

釋文化上、社會上

及歷史上之重要意

涵。 

(三)修復或再利用原

則，具國際憲章所

宣示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概念。 

(四)新添元素或創新技

術，尊重既有風貌

特色、空間特質。 

(五)使用合適的材料、

工法、工匠和修復

技術，並有良好之

品質管控。 

(六)對於文化資產之複

雜度、敏感度和技

術上問題等，有良

好之協調方法。 

(七)維護或修復工作及

成果，具備在地性、

地區性、全國性或

國際性之影響程

度。 

(八)計畫案具備永續經

營之可能性及完善

一、原為現行規定第六點

附件，點次變更後為

第七點附件。 

二、定明應符合基準項

數，刪除原基準第

(八)點，並修正部分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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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重要原則。 

之管理維護計畫。 

(九)致力恢復原貌，使

原貌得妥善保存

者。 

(十)其他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重要原則。 

二、管理維護類獎項，應

符合下列五項以上之

基準： 

(一)管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計畫具備永續

性、完善性、創新性

或特殊性。 

(二)管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組織及其運作良

善，並致力永續經

營之未來性。 

(三)管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與再利用之方式

對於文化資產價值

之彰顯具有卓著成

效，並詮釋該文化

資產於文化、社會

或歷史之重要意

涵，以及對於文化

資產之經營具有卓

越之績效。 

(四)管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與再利用之工作

連結在地社群、具

備地域性、全國性

或國際性之影響。 

(五)建置完善預防及緊

急應變計畫、災害

防治措施，具備全

國性參考價值。 

(六)管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之財源自籌或積

極爭取其他經費挹

 一、本點新增。 

二、定明管理維護類獎項

之評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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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或以相對少的

經費達至完善之管

理維護或監管保

護。 

(七)其他有關管理維

護、監管保護或再

利用方式具有卓著

績效。 

三、保存貢獻類獎項，應符

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長期持續投入有形

文化資產之捐獻、

保存維護、修護、政

策推動及活化再利

用，具備啟發性、影

響性及宣示性者。 

(二)推廣有形文化資產

保存思想具有卓越

成就者。 

(三)在調查研究、保存

理論和實務領域

中，具有卓越性與

累積性學術成果

者。 

(四)對有形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領域，具有

長期影響者。 

(五)長期投入某區域有

形文化資產研究，

具有具體影響者。 

(六)搶救有形文化資產

具有典範成果者

(單一個案或長期

個案)。 

(七)其他對有形文化資

產保存具有具體貢

獻者。 

二、保存貢獻類評選基準：

（合乎下列基準之一者） 

(一)長期持續投入有形

文化資產之捐獻、

保存維護及活化再

利用，具備啟發性、

影響性及宣示性

者。 

(二)推廣有形文化資產

保存思想具有卓越

成就者。 

(三)在調查研究、保存

理論和實務領域

中，具有卓越性與

累積性學術成果

者。 

(四)對有形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領域，具有

長期影響者。 

(五)長期投入某區域有

形文化資產研究，

具有具體影響者。 

(六)搶救有形文化資產

具有典範成果者

（單一個案或長期

個案）。 

(七)其他對有形文化資

產保存具有具體貢

獻者。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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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優良傳統匠師類獎項，

應符合下列基準之

一： 

(一)能因應時代使用合

適材料、工法和修

復技術，應用於有

形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與修復，並獲

建築、營造相關奬

項者。 

(二)對於有形文化資產

修復成果，具有在

地性、區域性、全國

性或國際性之重要

影響程度。 

(三)對於有形文化資產

傳統技術之經驗傳

承、人才養成，具有

重大貢獻。 

(四)運用傳統技術、工

法或形制，推動技

術進修、教學學習、

技術應用、活化推

廣，有助文化資產

延續發展者。 

 

 

一、本點新增。 

二、定明優良傳統匠師類

獎項之評選基準。 

 

貳、無形組評選之獎項及

基準如下： 

一、保存貢獻類獎項，應符

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對於無形文化資產

或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之研究成果，於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具重大貢獻者。 

(二)對於無形文化資產

或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之推廣宏揚有重

大貢獻，能彰顯該

項內涵及精神價值

貳、無形文化資產組（包括

傳統藝術、民俗等文化資

產及其保存技術） 

一、保存貢獻類評選基準：

（合乎下列基準之一者） 

(一)對傳統藝術或民俗

核心儀式之研究成

果，於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具重大貢獻

者。 

(二)對傳統藝術或民俗

之推廣宏揚有重大

貢獻，能彰顯該項

藝術或民俗之內涵

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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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三)對無形文化資產或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相關重大政策之擘

劃，影響深遠，具有

重大貢獻者。 

(四)發現或提供過去未

公開之無形文化資

產或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重要資料，有

助研究或傳承價

值，且具有重大貢

獻者。 

及精神價值者。 

(三)對傳統藝術或民俗

相關重大政策之擘

劃，影響深遠，具有

重大貢獻者。 

(四)發現或提供過去未

公開之傳統藝術或

民俗重要資料，有

助研究或傳承價

值，且具有重大貢

獻者。 

二、保存傳承類獎項，應符

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長期致力傳統藝能

或技藝、技術之保

存維護，具卓越貢

獻者。 

(二)保存瀕危藝能或技

藝、技術，或進行瀕

危或曾斷絕之口述

傳統、民俗、傳統知

識與實踐文化復

振，具重大貢獻者。 

(三)體現臺灣歷史發展

進程中特定階段具

代表性之風俗民

情、藝術表現方式

或保存維護，具重

大貢獻者。 

(四)運用傳統技法或形

制，活化無形文化

資產或文化資產保

存技術，有助文化

資產延續發展者。 

二、保存傳承類評選基準：

（合乎下列基準之一者） 

(一)長期致力傳統藝能

或技藝之保存維

護，具卓越貢獻者。 

(二)保存瀕危藝能或技

藝，或進行瀕危或

曾斷絕之民俗文化

復振，具重大貢獻

者。 

(三)體現台灣歷史發展

進程中特定階段具

代表性之風俗民

情、藝術表現方式

或保存維護，具重

大貢獻者。 

(四)活化傳統藝術、民

俗文化資產，運用

傳統技法或形制，

有助文化資產延續

發展者。 

修正部分文字。 

 

 


